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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 雄 市 中 醫 師 公 會     函 
地址：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號 5樓 

傳真：(07)554-2901 

電話：(07)552-5851 
 

受文者：本會會員  

發文日期：中華民國 111 年 08 月 26 日 
發文字號：高市中醫(龍)字第 069 號 
速別：  
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  
附件：會議紀錄乙份 
 

主旨：檢送本會第十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請 查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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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雄市中醫師公會第十四屆第二次理監事聯席會議紀錄 
一、時間：111 年 08 月 16 日中午 12 時 30 分。 
二、地點：本會會議室（高雄市鼓山區明華路 251 號 5樓）。 
三、出席人員：陳俊龍、洪調明、黃士榮、巫繡妃、吳幸周、張兆輝、

蔡振武、麥富淵、廖述賢、林威君、林宏隆、吳允柔、
陳宏銘、王美雲、施慧敏、林正哲、吳瀚德、洪偉君、
許景勝、汪忠輝、林原禾、王大成、郭哲彰、趙翰林、
林新杰、顏旭村、蘇建興、賴宗甫、羅家瑋、陳百騏、
戴文斌。 

四、請假人員：伍哲欣、邱鎮添、黃宏庭、盧俊榮、陳昭仁。 
五、上級指導：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張 副理事長 廷堅、 
              本會 何 榮譽理事長 永成、陳 榮譽理事長 福展、 

      陳 名譽理事長 建霖、張 特別顧問 瑞璋。 
六、主席：理事長 陳俊龍。                      紀錄：蘇綉萍 
七、主席致詞：略。 

八、上級指導：略 
九、報告上次理監事聯席會議決議案執行情形：  

案                  由  執行情形 

一、本會第十四屆理監事會聘
任榮譽理事長…等相關
人事案 

通過聘任 
一、何永成醫師、張廷堅醫師、陳福展醫師為

榮譽理事長。 
二、陳理事長建霖為名譽理事長 
三、張瑞璋醫師為特別顧問。 
四、蘇慶元醫師為首席顧問。 
五、蘇琬婷、鍾夢賢為法律顧問。 
六、黃新發醫師、劉如鎮醫師、蔡金川醫師、

張瑞璋醫師為學術顧問。 
七、其它顧問由本會徵詢後再行聘任。 

二、推派中執會高屏區分會委
員暨幹部案 

(一)推派委員（13人）：陳俊龍（當然委員）、
洪調明、黃士榮、郭哲彰、伍哲欣、
吳幸周、張兆輝、邱鎮添、趙翰林、
麥富淵、林威君、吳瀚德、賴宗甫。 

(二)醫管組（5人）：廖述賢、巫繡妃、王美雲、
許景勝、陳昭仁。 

(三)輔導組（6人）：趙翰林、林新杰、洪偉
君、施慧敏、戴文斌、楊靜宜。 

(四)秘書組（1人含組長）：趙翰林(組長)。 
(五)醫療品質組(3人)：吳麗娟、汪忠輝、王大成。 
(六)資訊組（2人含組長）：顏旭村(組長)、

陳金宜。 
(七)醫療宣導組（3人）：蘇建興、羅家瑋、

顏旭村。 
通過提報人選，並提交中執會高屏區分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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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因應公會事務之多樣化，
及推廣會務之需求，公會
將廣設各小組來分工合作 

1. 學術委員會： 
主任委員：郭哲彰 副主任委員：邱鎮添 
委 員：巫繡妃、廖述賢、趙翰林、許景勝、

黃宏庭、吳瀚德、洪偉君、林正哲、
林新杰、林原禾、戴文斌、林宏隆 

2. 旅遊聯誼活動組： 
組長：洪調明  副組長：黃士榮、吳幸周 
組員：盧俊榮、伍哲欣、賴宗甫、黃宏庭、

吳麗娟、陳宏銘、麥富淵、林威君、
趙翰林、蘇建興、王大成、汪忠輝、
顏旭村 

3. 社會醫療服務組： 
組長：郭哲彰 副組長：蔡振武 
組員：盧俊榮、邱鎮添、吳幸周、林新杰、

林正哲、廖述賢 
4. 推廣教育組： 

組長：郭哲彰 副組長：許景勝、黃宏庭 
 (高雄電台)組員：各醫院代表 

5. 資訊管理組： 
組長：張兆輝  副組長：顏旭村              
組員：王大成、汪忠輝、陳昭仁 

6. 會刊編輯組： 
組長：邱鎮添   副組長：林新杰  
組員：聖功醫院-許景勝、 

義大醫院-林原禾、 
高醫醫院-林宏隆、 
市中醫院-吳瀚德、黃宏庭、 
市立聯合醫院-洪偉君 

7. 文書總務組： 
組長：巫繡妃  副組長：王美雲          
組員：歐綉櫻、蘇綉萍、葉美利 

8. 會務活動籌備組： 
組長：黃士榮  副組長：洪調明 
組員：吳幸周、趙翰林、蘇建興、羅家瑋、

陳百騏、王大成、汪忠輝、陳昭仁、
施慧敏、戴文斌、顏旭村 

9. 公益基金委員會： 
主委：伍哲欣  副主委：郭哲彰 
委員：洪調明、黃士榮 

10.讀書會： 
會長：郭哲彰  副會長：洪調明  
執行長：趙翰林、顏旭村、廖述賢 

11.發言人：陳俊龍、洪調明、黃士榮、郭哲彰、
巫繡妃、張瑞璋 

12.醫療糾紛諮詢小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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組長：張瑞璋     
組員：郭哲彰、巫繡妃、洪調明、邱鎮添、

蔡振武 

四、理監事聯席會議行程案 通過，訂於星期二 12:30~15:00，每年五月、八
月、十一月、二月第三個禮拜二。                    

五、統一製做名片案 通過 

六、請理監事填寫基本資料及
利用空診時間可進入就近
中小學校做專題演講推廣
對中醫的認知案 

通過 

七、統一製作團服 通過 

八、提昇會員旅遊意願，每年
舉辦一日遊及二日以上旅
遊各一次案 

通過，1.凡參加一日旅遊會員可攜伴一人，費
用由公會出。2.凡參加二日以上旅遊，每位會
員補助四千元，若是出國旅遊則補助五千元。 

九、為增加會員旅遊次數，由
登山社所辦 1 日旅遊活
動，遊覽車由公會全額補
助，不足金額由參加人員
平均分攤費用。 

通過 

十、工作報告： 

(一)本會發文高市中醫(龍)字發第 047 號至第 064 號共 18 件 
(二)本會公告公文群組共 62 件。 
(三)本會 111 年 4月至 7 月份入、退會情形報告： 

1.入會：張良任、賴天鴻、許益銨、陳慧聞、章晉瑋、洪敏芝，計
六人。 

2.退會：王政欽、何牧寰、蔡馥如(逝世)、蔣依葶、劉國楨、黃昭
仁(逝世)、黃瓊瑤(逝世)、林昆霖，計八人。 

(四)本會 111 年 4月至 6 月經費收支報告(附件一)： 
總收入新台幣： 壹仟伍佰壹拾貳萬玖仟零柒拾元整 

(含 110 年度剩餘款 13,409,715 元)。 
總支出新台幣： 壹佰零壹萬參仟柒佰陸拾柒元整 
結存金新台幣： 壹仟肆佰壹拾壹萬伍仟參佰零參元整 

十一、討論事項：             
第一案                      提案單位：本    會 
案由：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十二屆第一次會員代表之選任， 

請  研議。 
 說明： 

一、依據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 111 年 07 月 25 日全聯醫總字
第 1873 號函辦理。 

二、本會會員於本年 06 月底人數 627 人，每 30 人選派代表 1 人，尾數
超過 15 人以上者(含)得另增派代表 1 人，故需選派 21 人。 

三、全聯會會員代表，於本會理監事聯席會議，由理監事投票，以無記
名連記法選之，以得票數前 21 名者當選，並造冊送全聯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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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本會於 111年 07 月 26 日發文 057 號函，請有意願擔任會員代表者
在 08 月 09 日前填寫登記表後，傳真至本會，經統計會員報名共 23
名，相關報名人選簡介。 

決議：經由理監事票選後依得票數排序前 21 名為： 
陳俊龍、張廷堅、何永成、陳福展、陳建霖、蘇慶元、張瑞璋、
洪調明、黃士榮、伍哲欣、巫繡妃、邱鎮添、吳幸周、張兆輝、
郭哲彰、趙翰林、林新杰、蘇建興、賴宗甫、林威君、麥富淵等
21 名會員代表本會參加中華民國中醫師公會全國聯合會第十二屆
第一次會員代表大會 

 

第二案                   提案單位：本    會 
案由：籌辦第 93 屆國醫節慶祝大會暨舉辦中醫藥學術論壇，請  研議。 
說明： 

一、國醫節活動細項繁多，學術論壇多項計劃需提早籌辦，故應立即啟
動此活動。 

二、邀請各大醫院中醫部共同主辦此活動。 
三、活動預定於 112 年 3 月 18 日~3月 19 日或 3 月 25日~3 月 26 日 
四、此次國醫節中醫藥學術論壇預計辦理二天(週六上課 8 小時，申請

16 學分；週日上課 3 小時，申請 6 學分)共申請 22 學分。 
決議： 

一、學術日期：預定 112年 3月 18日~3月 19日辦理，共申請 22學分。 
二、學術活動：請郭 監事長 哲彰負責籌劃辦理。 

 
第三案                  提案單位：本    會   
案由：本會辦理本年度重陽節敬老活動，請  研議。 
說明： 

一、重陽節敬老活動，凡年滿七十足歲之會員，往年慣例本會贈送家樂
福禮券貳仟元。 

二、感謝其辛苦為民眾健康付出的心力。 
三、入會滿 35 年之會員，為敬老津貼之對象，以兹感謝對公會長期之奉

獻。 
決議： 
一、年滿七十足歲之會員，贈送家樂福禮券貳仟元，本會統一採用掛號郵

件寄出。  
二、入會滿 35 年之會員，贈送家樂福禮券壹仟元，本會統一採用掛號郵

件寄出。 
三、兩者身分可累加。 

 

第四案                  提案單位：本    會   
案由：本會舉辦 111 年高雄市中醫師公會歲末聯歡晚會之相關事宜，請 研

議。 
說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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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日期：預定 111 年 12 月 4日(星期日) 下午五點開始報到。 
  二、地點：漢來大飯店巨蛋會館 9 樓(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67 號)。 
三、近年來本會辦理「歲末聯歡活動」之規定如下： 

    (一)參加之會員可攜伴一人免費，除三歲以下，不佔位兒童外，超 
       出人員均酌收餐費 900 元。 

(二)會員未報名參加，其眷屬不予優惠。 
  四、請各位理監事協助辦理。 
決議： 
一、日期：預定 111 年 12 月 4 日(星期日) 下午五點開始報到。 
二、地點：漢來大飯店巨蛋會館 9 樓(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67 號)。 
三、請黃 副理事長 士榮負責籌劃辦理。 
四、請顏旭村、蘇建興、吳允柔、王美雲醫師共同負責晚會。 

 
第五案                      提案單位：洪副理事長調明、黃副理事長士榮、 

郭監事長哲彰  、趙常務監事翰林 
案由：建請編列員工旅遊補助金事宜。 
說明： 
一、為體恤本會員工同仁之辛勞，促使員工開拓視野及增廣見聞，進而

提升工作效率及員工向心力，給予每年個別員工定額補助一萬五千
元整，若有出國旅遊者加發五千元補助金。 

二、編列「員工旅遊補助金」科目。 
三、會務人員參加公會辦理之旅遊聯誼活動，比照本會會員繳費。 

決議： 
一、編列「員工旅遊補助金」科目。 
二、給予每年個別員工(投保於高雄市中醫師公會的正職員工)定額補助

一萬五千元整，若有出國旅遊者每年額外補助五千元乙次。 

三、會務人員參加公會辦理國內之旅遊聯誼活動，全額補助費用。 
  

第六案                      提案單位：本    會 
案由：本會今年輪辦六師八會聯誼會活動，請討論相關事宜。 
說明： 
一、日期：9 月 25 日下午 4:00~8:30 

地點：漢來大飯店巨蛋會館 9 樓金鳳廳 
(高雄市左營區博愛二路 777 號 9 樓) 

二、希望往後六師八會聯誼活動，就是我們理監事全員聯誼活動。 
決議：通過。 
 
十二、臨時動議：無 

十三、散    會：下午二點十分 


